
雲林縣公有零售市場及列管夜市紓困措施 

1.於5月15日-6月14日配合停業之合法夜市或市集，
停業期間補助全額使用費或租金。 

2.雲林縣公有零售市場6-9月補助3成使用費或租金，
減輕市場攤商經濟壓力。 

3.有關非列管夜市攤販紓困措施，本府已於110年5月
26日函文經濟部針對行政院「紓困振興預算」，將
本縣轄內「非列管」夜市攤販納入紓困補助對象。 

4.立法院預計於31日審查紓困振興預算草案，本府將
持續追蹤經濟部相關紓困措施，全力協助餐飲、零
售等業者爭取各相關補助。 



融資協處：受影響事業可於110年6月30日前向金融機構申請下列貸款方案  
          (109年12月31日後提出之申請者沒有利息補貼) 

1.舊有貸款展延 
2.營運資金貸款 
3.振興資金貸款 
4.小規模營業人貸款 

 
減負擔：以下方案適用期間皆為110年6月30日前 

1.國營事業土地房舍租金緩繳減收 
2.工業區公設維護費減收 
3.工業區租金緩繳及減收 
4.工業區污水費緩繳 

109年經濟部紓困措施 
企業目前尚可申請方案  




